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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 10號判決摘要 

說明：本摘要係由憲法法庭書記廳依判決主文及理由摘錄而成，僅供讀者參考，

並不構成本判決的一部分。 

────────────────────────────────── 

聲請人： 

蔡之棟 

判決公告日期：113年 10月 28日 

 

案由： 

聲請人為私立醫療機構之負責醫師，經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審

認，該醫療機構預先向病人收取一筆分次完成療程之醫療費

用，再進行診療服務，為擅立收費項目收費，遂裁處聲請人

5 萬元罰鍰。聲請人不服而提起行政救濟，經用盡審級救濟

途徑後，主張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0年度簡上字第 37號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所適用之醫療法第 21 條（下稱系爭規定

一）、第 22 條第 2 項（下稱系爭規定二）及醫療法施行細則

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三），以及系爭判決適用

改制前行政院衛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99年 10月 6日

衛署醫字第 0990211896 號函釋及衛福部 104 年 2月 25 日衛

部醫字第 1041661402號函釋（下併稱系爭函）見解，有牴觸

憲法之疑義，於 111年 12月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判決主文 

1. 醫療法第 21 條規定：「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與同法第 22條第 2項規

定：「醫療機構不得違反收費標準，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費。」

合併觀察，所稱之「醫療費用之標準」及「收費項目」，與法

律明確性原則尚屬無違。 

2. 上開醫療法第 21條、第 22條第 2項及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3項規定：「本法第 22條第 2項所稱擅立收費項目收費，

指收取未經依本法第 21條規定核定之費用。」未牴觸憲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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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醫療機構之職業自由及

第 22條保障契約自由之意旨均屬無違。 

3. 聲請人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駁回。 

判決理由要旨 

（一）系爭規定一及二合併觀察所稱「醫療費用之標準」及

「收費項目」，尚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第 24段〕 

立法者為避免醫療機構巧立名目、濫收醫療費用、妨害醫療

需求者就醫權益，並兼顧醫療事業健全發展，避免不當競爭，

制定系爭規定一，課予醫療機構義務，就其擬實施之醫療措

施應如何收費，事先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審查，並授權

地方主管機關於醫療機構提出收費標準之審查申請時，核定

收費標準；同時以系爭規定一為基礎，制定系爭規定二及系

爭規定三，要求醫療機構不得違反經核定之收費標準，如有

收取未經系爭規定一核定之收費項目，即屬系爭規定二所稱

之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費，應處以罰鍰。系爭規定一及二

係對於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共同形成管制規定，該等法規

範之規定內容是否明確，自應將系爭規定一及二綜合觀察，

並以受規範者即「醫療機構」專業認知而為判斷。〔第 26段〕 

查系爭規定一所謂「醫療費用之標準」之範圍，除由系爭規

定二之規範內容可知，應包含費用之金額及項目外，依一般

常理，尚涉及醫療核心之診療及用藥等相關費用、醫療機構

所提供之設施及其營運及管理之必要費用，是就此而言，所

謂「醫療費用之標準」之範圍，應屬受規範之醫療機構所得

理解及預見，並可依一般法律解釋方法經由司法審判予以審

查。〔第 27段〕 

又查醫療提供者所為多次之醫療措施縱使相同，由於醫療需

求者個別之體質差異或其他因素例如環境之介入，醫療需求

者可能有不同之反應，醫療提供者每次對醫療需求者實施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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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措施時，應針對受醫療者每次就診時不同之反應逐一檢視

並為相應之舉措，以達最佳之治療或矯正目的。縱使為達最

佳之治療或矯正目的而須反覆實施相同之醫療措施，且於首

次診療時即須決定究應實施若干次數之相同醫療措施方為適

當，基於醫病雙方就醫療專業資訊顯著不對稱之情形下，亦

有賴專業者於專業領域中所共同認知之醫療學理或常規以為

決定。〔第 28段〕 

系爭規定二所稱「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費」，非僅涉及單次

收費金額是否逾越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定範圍之問題，就「收

費項目」而言，於醫療專業上除應包含每一醫療措施（項目）

之單次收費外，尚應包含在醫療學理或常規上須多次實施同

一醫療措施之次數及費用（於首次實施時即可收取全部費用）

之決定。〔第 29段〕 

（二）系爭規定一至三尚未牴觸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與憲

法第 15 條保障醫療機構之職業自由及第 22 條保障契約自由

之意旨尚無違背〔第 30段〕 

系爭規定一至三對醫療機構（含醫師）關於從事工作內容之

執行職業自由，及對醫療機構及醫療需求者間締結醫療契約

自由形成一定程度之限制，其限制目的如係為追求正當之公

共利益，採行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合理關聯者，即非

憲法所不許。〔第 31段〕 

立法者授權地方主管機關事前核定醫療費用，無非鑑於醫療

領域之知識、經驗具高度專業性及技術性，醫療提供者與醫

療需求者間通常具有高度之資訊不對等特性，各類別之醫療

行為、所收取之醫療費用及方式是否合理，一般不具醫療專

業知識背景者難以知曉，而醫療費用之高低又涉及醫療需求

者財務能力是否足以負擔必要之醫療，以追求疾病之治療、

缺陷之矯正，從而達到身體之健康狀態。是國家於形成相關

法律制度時，為符合對人民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對

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採取事前核定金額範圍及費用項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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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系爭規定一至三之係為追求正當公共利益，其目的洵

屬正當。而此等規定所採「要求醫療機構就其執行醫療業務

擬收取之金額及收費項目，事先向各地方主管機關申請之審

查，始得收取」之手段，由同樣具備醫療專業領域知識、經

驗之各地方主管機關，或各地主管機關設置，有醫事專業人

員參與之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以為核定，已兼顧醫療機構之

合理權益，亦有助於減少醫療需求者與醫療機構間之資訊落

差，避免其負擔不合理之醫療費用，並保障其健康權，足認

系爭規定一至三所採行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合理關聯。

〔第 32段〕 

（三）裁判憲法審查部分〔第 34段〕 

系爭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至三既屬合憲，且其表示之法

律見解，包括引述系爭函部分，並無對基本權有根本錯誤之

理解，或有應審酌之基本權重要事項漏未審酌，或未權衡相

關基本權衝突，或其權衡有明顯錯誤之情形，是聲請人裁判

憲法審查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第 35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判決由張大法官瓊文主筆。 

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主文項次 同意大法官 不同意大法官 

主文第一項 

全體大法官一致同意 無 主文第二項 

主文第三項 

 


